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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办理流程

一、流程示意图

二、相关操作说明

1.根据市教卫工作党委要求，本市转接组织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党管系统中

进行转接，对无法进行网上转接组织关系的有关党组织，仍按纸质组织关系介

绍信进行，其他需要进行纸质组织关系转接的，暂时由转接双方党组织协商确

定。介绍信的有效期一般本市不超过 1个月，外省市不超过 3 个月

备注：相关流程请参照《关于做好 2026 年高校毕业生党员离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https://zzb.usst.edu.cn/2026/0601/c5654a362683/page.htm）规定执行。

。

2.本市转往外省市组织关系同步进行网上组织关系转接和开具纸质介绍

信。

3.已落实工作单位和取得升学资格的毕业生党员，应将组织关系及时转移

到工作或升学单位党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将组织关系转移到

工作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党组织。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毕业生党员，应将组

毕业生党员联系并确认接收单位党组织的名称(党委一级)

填写《上海理工大学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登记表》

在有效期内（本市 30天，外省市 90天）到接收单位党组织报到

并督促对方及时网上接收并寄回回执

到学院辅导员、组织员处办理组织关系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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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备党员：离校务必填写《上海高校毕业生预备党员在校期间党组织鉴

定意见》和《上海理工大学预备党员转正考察手册》并放入个人档案袋，以备

新单位转正

织关系转移到本人居住地党组织。确有困难的，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县以上政

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毕业生生源地与工作（就业）地、

居住地不在同一县（市、区、旗）的，不再将组织关系转移到生源地党组织。

尚未落实工作单位（包括准备升学、公务员考试等）的毕业生党员，可将组

织关系转移至本人居住地党组织，也可保留在原就读高校党组织。出国（境）

学习研究的毕业生党员，经本人书面申请、院（系）党组织审批、报高校党委

组织部登记备案后，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高校党 组织。在出国（境）期间，

高校党组织应通过适当方式保持定期联系，每半年至少与其联系1次，掌握其思想

状况和学习工作情况。

。

对毕业后3个月内即将期满的预备党员，工作（就业）地、居住地在上海

的，经接收单位党组织商高校党组织同意，一般由学校原党组织负责继续做好

教育考察工作，到期履行转正手续后，再转出组织关系。对工作（就业）地、

居住地不在上海的，二级党组织要研究提出考察意见，并转递给接收单位党组

织。

5.去银行系统、军队系统、保密系统、中智公司等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党员，

系统中组织关系接转参照“转往外省市”的程序操作。

三、关于“组织关系介绍信

6.请各学院做好转接信息登记报备工作。相关表格下载详见组织部网站

《关于做好 2026 年高校毕业生党员离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https://zzb.usst.edu.cn/2026/0601/c5654a362683/page.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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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事项

（1）办理组织关系转接前，介绍信抬头由毕业生党员本人向接收单位组

织人事部门询问并确保无误。

（2）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的唯一凭证，应妥善保管

并在有效期内（上海市内 30 天，外省市 90 天）及时办理相关手续。由于接收

单位发生变动等客观原因，导致组织关系介绍信逾期的，自党员组织关系转出

之日起6个月内，学校可根据党员本人提供的原凭证重新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

（3）毕业后 6 个月内未转接组织关系，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缴纳党

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按党章规定作相应处置。

2.两种情况的写法示例

（1）转往上海市内（加盖基层党委公章，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加盖组织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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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往外省市（加盖基层党委公章，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加盖组织部公章）


